
关于进一步推行保函保险替代工程质

量保证金的通知

县住建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万人助万企”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减轻企业负担，着力纾困解难，激活存量资金，按照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17〕138 号）、《河南省工程保

证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豫建〔2018〕14 号）有关精神，

决定在我县工程建设领域推行保函、担保或保险等方式替

代工程质量保证金。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工程质量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

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

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

维修的资金。

二、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额度、期限由发包人与承包人

在合同中约定，期限自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



过 2 年，额度最高不超过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未完成

工程价款结算的，发、承包双方可以按最高不超过工程合

同造价的 3%计算。工程质量保证保函的额度、期限与工程

质量保证金一致。

三、承包人可以随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向发包人提交工

程质量保证保函替代工程质量保证金，任何部门、单位和

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排斥、限制或拒绝接受,不得强制要求

采用现金形式提供工程质量保证金。

四、工程质量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承包人、保

证人对工程质量保证保函保险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工

程质量保证保函为不可撤销保函，不设免赔额、免赔率，

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

五、承包人提供工程质量保证保函保险的，不免除质

量保修责任，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

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发包人也可直接要求保证人

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不免除对

工程的损失赔偿责任。

六、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

屋市政工程质量保证保函的实施和监督工作；县级交通建

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交通工程质量保证保函的实

施和监督工作；县级水利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水利工程质量保证保函的实施和监督工作；发包人强迫承

包人必须采用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等其他方式的，承包人

可以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经调查属实的，县级住建、水



利、交通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发包人改正；属于政府投

资工程的，通报同级相关部门。

七、发包人强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承包人拒不履

行质量保修责任、保证人拒不履行连带保证责任，除依法

依规责令改正外，县级各建设主管部门可以作为不良行为

记录向社会公示。

八、发包人已经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或承包人已经以

现金方式缴纳质量保证金的项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通

过签订补充协议将质量保证金变更为保函保险。

九、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县住建局、县水利局、县交

通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2023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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